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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  

過剩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的安排  

 

 
註

 

 各資助中學／特殊學校如有過剩教師 註及實驗室技術員的情況，應繼續採

用下列所載的措施與安排來解決問題。同時，學校亦應參考和遵循《教育條

例》、《資助則例》和《學校行政手冊》內各相關章節的條文行事。  

 

 

一般原則  

 

2. 學校應參考教育局就 2026/27 學年班級結構及教職人員編制所發出的

函件，按核准班數改變（如有）而調整的教學人員編制，評估過剩教師／實

驗室技術員的情況。辦學團體及學校須盡力吸納其過剩教師及實驗室技術

員，例如調配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以填補同一辦學團體轄下其他學校的

職位空缺。教育局鼓勵教師和實驗室技術員按需要選擇共享職位安排，以紓

緩人手過剩的情況，但有關選擇須屬自願性質。有關處理過剩教師及實驗室

技術員的基本原則，亦適用於資助特殊學校。有關詳情，可參閱附件。  

 

申請保留公積金帳目  

 

3. 已停止受聘於資助學校為常額教師的合資格過剩教師可向所屬地區的

高級學校發展主任申請保留其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的帳目。其首年的申

請，無須提交文件以證明他們正在積極尋找資助學校的教職，惟學校須向教

師提供有關其過剩教師身份的證明，以便該教師提出其首年保留公積金帳目

的申請。第一年後，過剩教師如欲繼續申請保留其帳目，則須如常提供足夠

理據及證明文件，以證明他有可能重返資助學校任職常額教師。申請程序及

相關詳情載於教育局網頁（ http://www.edb.gov.hk  >學校行政及管理>一般行

政>有關學校教職員>公積金>供款人停止向公積金供款須知）。  

 

查詢  

 

4.  如有查詢，請與所屬地區的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  

 

 

2026 年 4 月 29 日  

  

 
註

 倘若一所學校因核准教學人員編制數目改變而引致常額教師人數超越該校的核准教學
人員編制數目，超出編制數目的常額教師 (填補有時限職位的教師除外 )被視為過剩教
師。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provident-fund/Points_to_Note_When_Ceasing_to_Contribute_to_Provident_Fund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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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  

處理過剩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事宜  

 

 本指引旨在說明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在 2026/27 學年出現過剩教師 1/

實驗室技術員時的各項安排。各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須遵照核准教職員編制

聘用編制人員，以及讓校內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了解本文件內容。  

 

確定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  

 

2. 倘學校預計會出現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情況，校董會／法團校董

會須諮詢校內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制定一套客觀、公平及高透明度的「校

本」準則（例如：學校的運作需要、學校對各科教師的需求及學校的發展需

要等因素），以釐定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離校的先後次序，以及其後因

出現空缺而留任的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的優次。  

 

3.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同時亦須設立一套上訴機制，就學校處理過剩教

師／實驗室技術員事宜，為教師／實驗室技術員與校方提供有效溝通渠道。

辦學團體有責任確保屬下學校能貫徹一致地執行學校所制定的準則和上訴

機制。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應在適當的時候將已制定的準則及上訴機制記錄

在案及通知所有教師／實驗室技術員，以便在獲批核 2026/27 學年核准教職

員編制後盡快確定過剩人選及通知他們有關安排。  

 

辦學團體調配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  

 

4. 營辦超過一所學校的辦學團體，應盡量調配其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

員以填補其轄下學校的職位空缺。  

 

5.  若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的人數比空缺多，辦學團體應制定一套準

則，按學校的需要，調配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以填補其轄下學校的所有

空缺，並請盡量於 2026 年 5 月內完成調配工作，以便餘下的過剩教師／實

驗室技術員可及時向其他學校申請職位。  

 

6.  在完成上述調配工作後，倘同一辦學團體轄下的學校隨後出現空缺，

亦須盡量如數吸納其他屬校尚未覓得職位的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  

 

7.  被辦學團體調配往轄下其他學校填補空缺的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

 
1 倘若一所學校因核准教學人員編制數目改變而引致常額教師人數超越該校的核准教學

人員編制數目，超出編制數目的常額教師（填補有時限職位的教師除外）被視為過剩教

師。如根據相關措施學校可保留過剩教師一段指定的時間，學校須參閱有關通告或通函

所載的詳情以處理獲有關措施保留的過剩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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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學校原則上亦須核實他們申報的性罪行定罪紀錄，以保障學生安全。校

董會／法團校董會亦可考慮此內部調配的特殊情況，商議是否要求被調配的

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進行性罪行定罪紀錄查核。如校董會／法團校董會

經深入討論後，決定豁免有關教師／實驗室技術員進行性罪行定罪紀錄查

核，須將理據記入會議紀錄內，妥為存檔。此外，學校須遵從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 號「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學校教學及非教學人員的聘任」所載的

措施，當中包括但不限於在徵求被調配的教師的同意後，向教育局申請發放

其教師註冊資料。有關詳情，請參閱教育局通告第 14/2023 號及載於教育局

網頁的相關問與答（ http://www.edb.gov.hk >學校行政及管理  >一般行政  >

有關學校教職員  >聘任事宜）。  

 

8. 被辦學團體調配至轄下另一所學校填補空缺的過剩教師，原則上屬新

聘任教師，必須在《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及格成績，方可獲考慮

聘用。有關詳情，請參閱教育局通告第 13/2022 號「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測試要求」及教育局網頁（ http:/ /www.edb.gov.hk > 學校行政
及管理  > 一般行政  > 有關學校教職員  >新聘任教師《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測試要求）。  

 

共享教職  

 

9.  學校可按照需要及有關教師／實驗室技術員的意願，安排多於一名教

師／實驗室技術員填補核准編制內的一個教師／實驗室技術員職位。學校須

遵照相關的《資助則例》規定及現行教師／實驗室技術員職級的聘用指南處

理有關聘任事宜。這些受聘的部分職位教師／實驗室技術員，與核准編制內

的全職教師／實驗室技術員一樣，可按相關的《資助則例》規定（ a）參加適

當的補助／津貼學校公積金或相關公積金供款、（ b）享有員工假期（如有薪

病假等）及（ c）以其認可工作年資按比例計算作增薪及晉升之用。  

 

高於核准職級的校長、過剩晉升職級教師及一級實驗室技術員的調配及薪酬

安排  

 

10.  自 2019/20 學年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政策推行後，公營學校核准編制

內的所有教席（包括晉升職級教席）均為學位教師職位，因此，學校在處理

過剩教師的人事調配安排時，原則上應以學位教師職位的編制為基礎。倘學

校因核准班數調整影響校內晉升職級教師／一級實驗室技術員的人數，及／

或引致校長的現任職級高於核准編制的職級，營辦超過一所學校的辦學團體

應安排過剩晉升職級教師／一級實驗室技術員填補其他轄下學校的相應職

級的學位教師 2／一級實驗室技術員職位空缺；辦學團體亦須確保各屬校校長

 

2 在資助中學及特殊學校中學部，首席助理教席（ PAM）在學位教師職系的相應職位為高

級學位教師（ SGM）；高級助理教席（ SAM）、助理教席（AM）和文憑教師（ CM）在學

位教師職系的相應職位均為學位教師（GM）。在特殊學校小學部，助理教席（AM）在

學位教師職系的相應職位為小學學位教師（ PSM）；文憑教師（ CM）在學位教師職系的

相應職位為助理小學學位教師（APSM）。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EDBC_14_2023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EDBC_14_2023_TC.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EDBC_14_2023_TC.pdf
http://www.edb.gov.hk/t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en/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blnst/EDBC13_2022_tc.pdf
http://www.edb.gov.hk/tc/blnst
http://www.edb.gov.hk/tc/bl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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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際職級不超出核准的校長職級，在需要時調派高於核准編制職級的校長

至另一所有相應校長職級實缺的學校，使其實際職級不高於學校的核准校長

職級。  

 

11.  因此，被辦學團體調配至另一所學校的過剩晉升職級非學位教師如已

持有認可本地學士學位（或同等資歷），可改編為相應職級的學位教師。如過

剩晉升職級非學位教師已持有認可資歷，但選擇不改編至學位職系，或尚未

持有認可學位資歷，則當他／她被調配至另一所學校時，仍可繼續擔任晉升

職級非學位教師職位。然而，吸納該過剩晉升職級非學位教師的學校須抵銷

相應職級和數目的學位教師職位，直至該教師自然流失，或符合相關資格並

選擇改編至相應職級的學位教師職位為止。  

 

12.  倘學校是辦學團體營辦的唯一資助學校，或辦學團體的其他轄下學校

並無相應職級的學位教師／一級實驗室技術員／合適職級的校長職位空缺

作為調配之用，則留任的過剩晉升職級教師／一級實驗室技術員須降職擔任

核准編制內合適的較低或基本職級的職位，而高於核准職級的校長須降職擔

任核准編制內合適的較低職級的教席。  

 

13.  因應教師職位全面學位化政策的推行，如過剩晉升職級非學位教師因

核准班數調整而降職至擔任合適的較低職級的職位，學校應作如下安排：  

(a)  如有關教師降職前的職級為首席助理教席（中學）／助理教席（小

學），而因未持有認可學士學位或個人理由而未能改編至學位教師，

學校須以相等數目的學位教師職位（中學）／助理小學學位教師職

位（小學）抵銷有關教師降職後所持的非學位教師職位，並可按現

行機制為有關教師向教育局申請保留其支薪點。由於首席助理教席

（中學）／助理教席（小學）在學位教師職系的相應職位為晉升職

級的高級學位教師（中學）／小學學位教師（小學），當相應晉升職

級的學位教師職位出現空缺時，學校應讓有關教師回復至原來的首

席助理教席（中學）／助理教席（小學），並須抵銷該高級學位教師

（中學）／小學學位教師（小學）的職位空缺，直至有關非學位教

師自然流失，或符合相關資格並選擇改編至相應職級的學位教師職

位為止。  

(b) 至於降職前的職級為中學的高級助理教席／助理教席的教師，由於

在 2019/20 學年或之後公營學校已再沒有非學位教師職位的編制，

而中學的高級助理教席／助理教席在學位教師職系的相應職位為

基本職級的學位教師，如有關教師在 2018/19 學年或之前已由中學

的高級助理教席／助理教席降職至合適的較低職級的非學位職位，

並因未持有認可學士學位或個人理由而未能改編至學位教師職系，

自 2019/20 學年起，他們過剩晉升職級教師的身份已不獲保留，但

學校仍可按現行機制為有關教師向教育局申請保留其支薪點，直至

有關教師自然流失，或符合相關資格並選擇改編至學位教師為止。

在此期間，學校須以相等數目的學位教師職位抵銷有關教師所持的

非學位教師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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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有關降職的非學位教師已持有認可學士學位，學校須徵詢並按其

意願，根據所訂定的校本機制，讓他們改編為降職後相應職級的學

位教師，但在改編後，其保留支薪點的安排（包括已獲批准的申請）

將不再適用，其過剩晉升職級教師的身份亦將不會獲保留。有關教

師在學位教師職系內的薪金和晉升安排將按現行機制和要求處理，

與一般由非學位教師職系改編至學位教師職系的教師相同。必須留

意的是，學校在處理降職的非學位教師時，須讓有關教師充份了解

留任在非學位教師職系和改編至學位教師職系的相關後續安排和

權益，確保他們在知情的情況下作出選擇，以及按個人需要作專業

發展的安排。  

(d) 如學校有多於一位因核准班數調整而降職的教師（當中有可能包括

學位教師和非學位教師），當出現晉升職級學位教師職位空缺時，

學校須按其預先訂定的校本機制，決定該些教師回復至較高職級的

先後次序。  

 

14. 如學校按上文所述，已盡力透過校內吸納或透過辦學團體轄下學校間

的調配處理過剩的教師或實驗室技術員，但在 2026/27 學年仍有高於核准職

級的教職員須降職留任，學校可向教育局所屬地區的學校發展組申請保留其

在 2026 年 8 月 31 日的支薪點，而在獲得回升至原有職級前不會獲發增薪

點。此安排並不適用於轉職至另一所學校。學校須遞交理據闡明學校在

2026/27 學年暫時未能修正有關高於核准職級的情況，以及夾附具體計劃書，

說明如何修正高於核准職級的情況。此特殊安排純屬暫時性質，教育局會按

學校提交的理據及其個別情況而決定是否批准申請。辦學團體／學校須按所

提交的計劃書，在有機會時盡早予以修正。學校應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則，處

理有關原任職級高於核准職級的教職員的工作安排，並致力調任有關教職員

至同一辦學團體轄下的其他學校，以擔任與原任職級相同的職位，或修正薪

級高於核准職級的情況。  

 

確定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名單  

 

15.  當學校確定過剩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名單後，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須

給予該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足夠的通知期（例如：已通過試用期的實驗

室技術員，需在三個月的通知期外加上連同積存年假的通知期），校方亦應

盡早提供書面的證明文件，以協助過剩教師及實驗室技術員申請職位。  

 

16.  倘學校在確定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後出現空缺，校方應盡量利用

全數空缺職位吸納尚未覓得職位的原校過剩教師／實驗室技術員。  


